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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0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公告编号：2021－068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9月 10日

召开九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安徽省

开展“政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皖政[2021]8号）关于在全

省实施企业经营范围规范化的要求，结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和实际情况，公司拟

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订。本次修订公司章程具体条款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十三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铜、铁采

选，硫铁矿、金矿采选（限铜陵有色股份天马山

黄金矿业公司经营），压缩、液化气体生产，硫

酸生产，生活饮用水制水、供水及热电联产蒸汽

与电的生产和销售以及副产品的销售（限动力厂

经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金、银、稀

有贵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铁球团、硫酸铜、电

子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电气机械和器材、普

通机械、电缆盘制造，废旧金属回收购、加工，

进出口业务，矿产品、钢材、化工产品销售，信

息技术服务，有线电视服务产品销售，广告业务，

固体矿产勘查（丙级）。设备设施维修、安装、

改造及调试；机械制作加工；铁精砂购销，有色

金属综合利用产品生产及销售、技术服务、技术

第十三条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选矿，矿物洗

选加工，金属矿石销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贵

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有色金属铸造，

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材

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热力生

产和供应，再生资源销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

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机械电气设备制造，金属加工机械制

造，节能管理服务，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普通机

械设备安装服务，电气安装服务，机械零件、零

部件加工，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通

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工

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查、设计、监理除外），

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仪器仪表销售，生



 2 

咨询、技术转让;危险废物经营（限分公司经营）;

危险化学品生产（限 80万吨/年工业硫酸生产工

艺系统）。矸石加工及销售，尾矿加工及销售，

港口营运，房产出租；提供劳务及工程技术服务；

硫铁矿烧渣生产、销售，土地租赁，硫酸钠、销

酸钠生产、销售；矿山设备、冶金设备、化工设

备、电力设备、加工设备的维修、安装；防腐、

保温、脚手架施工；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仪器

仪表、数据通信系统设备的安装维修；非标准件

加工制作、工业炉窑砌筑、起重机械安装（含维

修）。 

产性废旧金属回收，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普通货物仓储（不含

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项目），地质勘查技术

服务，基础地质勘查，矿业权评估服务，土壤污

染治理与修复服务，环保咨询服务，环境保护监

测，工程管理服务，检验检测服务,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电子元器件制造，电

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广告发布（广

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土地使用权

租赁，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人力资源

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劳

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许可项目：矿产资源勘查，矿产资源（非煤矿山）

开采，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废物经营，港口经

营，黄金及其制品进出口，自来水生产与供应，

发电、输电、供电业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

测绘服务，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质灾害治理

工程勘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地质灾害治

理工程施工，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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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

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

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

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

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股东投票权应

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

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七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

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

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

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百分之一以上有表

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

机构，可以作为征集人，自行或者委托证券公司、

证券服务机构，公开请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

席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

权利。 

依照前款规定征集股东权利的，征集人应当向被

征集人充分披露征集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投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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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等信息，公司应当予以配合披露。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

权。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

制。 

公开征集股东权利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关规定，导致公司或者其

股东遭受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除上述修订外，原《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该议案还需提交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上述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中有关经营

范围条款的最终表述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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